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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宪法大纲 是清王朝于1908年颁布的宪法文件。由宪政编

查馆编订，1908年8月公布。制定宪法大纲是清政府预 备立宪

的一个步骤，钦定宪法大纲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个宪法性文件

。共23条分为正文“君上大权”和附录“臣民权力义务”。

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精神。最突出的特点是皇帝专权，人

民无权。其实质在于给封建君主专制披上宪法的外衣，以法

律的形式确认君主的绝对权力，体现了清朝贵族企图继续维

护专制统治的意志和愿望。 十九信条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抛出

的又一个宪法性文件。也是清朝统治者立宪骗局最后破产的

记录。十九信条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

了国会和总理的权力，但它仍然强调“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

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尤其是他完全着眼于皇帝和

国会的关系，对于人民的权力只字未提，更是暴露出其虚伪

性。 第二节清末修律 大清现行刑律来源：考试大 是清政府

于1910年5月15日颁行的一部过渡性法典。变化主要体现 1、

改律名为刑律 2、取消了大清律例中按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名称而分的六律总目，将法典各条按其性质分隶三

十门。 3、纯民事性质的条款不再科刑。 4、废除了一些残酷

的刑罚手段，将主体刑确定为死刑（斩、绞）、遣刑、流刑

、徒罪、罚金等五种。 5、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如妨害国交

罪、妨害选举罪、私铸银元罪以及破坏交通、电讯的犯罪等

等。 但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法典。 大清新刑律 分总则和



分则两编，共53章，411条，另附有《暂行章程》5条。 1、成

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

部分。 3、将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主刑有死刑（绞一种）

，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居留、罚金；从刑有剥夺公权和没

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刑法原则和近

代刑法学的通用术语。如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属

于近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但没等施行清朝就灭亡了。 大

清民律草案 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 清末修律

的特点 1、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

，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 2、在内容上，表现出封

建专制主义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

3、分别制定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等法规和法典，形成

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来源：考试大 4、不民主。 清末修律

的历史意义 1、清末变法修律导致中华法系走向解体。 2、清

末变法修律为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3、清

末变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进和传播了西方近现代的法律学

说和法律制度。 4、清末变法修律在客观上有助于推动中国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第三节清末司法

机关的变化与领事裁判权 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

事务，以使行政与司法分立，并改按察使司为提法使司，负

责地方司法行政工作及司法监督。 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作为

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地方设立高级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

初级审判厅，形成新的司法系统。 在诉讼程序上实行四级三

审制。 领事裁判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

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不论发生何种违背中国法律

的违法或犯罪行为，或成为民事或刑事诉讼当事人时，中国



司法机关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领事或设在中国的机构依据

其本国法律裁判。又称治外法权。来源：考试大 第四节中华

民国时期的制宪活动与宪法性文件 临时政府组织大

纲----------总统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内阁制 中华民

国宪法 1946年12月25日通过，1947年1月1日公布，12月25日施

行。分14章175条。主要特点 1、表面上的民有、民享、民治

和实质上的个人独裁。即人民无权，独夫集权。 2、政权体

制不伦不类。实际上用不完全责任的内阁制与实质上的总统

制的矛盾条文，掩盖蒋介石的个人专制本质。 3、罗列人民

各项民主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充分，但把宪法抽象的民主

自由条款加以具体切实的否定。 4、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之名，行保持封建剥削、加强官僚资本垄断经济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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